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项目开始遴选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达成

的共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选派中国学生于 2007 年赴该校攻读研究生学位。 

    该项目绝大部分奖学金将资助攻读博士学位，因此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将会被优先考虑。该项目

硕士学位奖学金只资助攻读为期 1 年的研究型硕士学位。 

    一、可供申请的专业 

    本项目优先资助的学科、专业领域为：（1）通信及信息技术、（2）农业、（3）生命科学与公共卫生、

（4）材料科学与新材料、（5）能源与环境、（6）工程、（7）应用社会科学及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学

科。 

    二、申请人条件 

    （1） 申请时为中国内地居住的永久中国公民； 

    （2） 正在国外工作或学习者不得申请； 

    （3） 学成后必须返回中国； 

    （4） 具有昆士兰科技大学无条件攻读研究型研究生学位的录取资格。因此，申请人必须达到昆士兰科

技大学研究型研究生课程在学术和英语水平方面的一般选拔标准。直接进入昆士兰科技大学学位课程学习

的外语要求是 IELTS（学术类）考试总分 6.5 分，各单项成绩不低于 6.0 分； 



    （5） 计划在优先资助的学科、专业领域进行学习和研究其它领域的申请人也可申请。具体资助的专业

领域以昆士兰科技大学开设的课程为准：http://www.qut.edu.au/research/institutes/; 

    （6） 必须符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选拔标准，并填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

表》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单位推荐意见表》。国家留学基金委网上报名系统的网址为：

http://apply.csc.edu.cn/。 

    三、申请、评审和录取派出 

    本项目推荐选拔工作采取差额遴选的方法，以体现选拔工作的公正性和竞争性。中澳双方将共同评审，

以确定最终录取人员。 

    本奖学金的申请和评审程序为： 

    （1）申请人须在昆士兰科技大学规定的申请截止日期 2006 年 11 月 15 日前按该校申请程序和要求自行

向该校提出入学申请并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昆士兰科技大学优势学科请见附件。 

    （2）申请人须在向昆士兰科技大学提交申请的同时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

料。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06 年 11 月 15 日(已邮戳为准)。 

    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 《出国留学申请表》（一份）， 

    2. 《单位推荐意见表》（一份）； 

    3. 向昆士兰科技大学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的复印件（一份）。 

    4．报名评审费交费凭证复印件（一份） 

 

    申请人请先登陆“留学基金委网上报名系统”填写《出国留学申请表》，并完成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系统

的网址为 http://apply.csc.edu.cn/。然后请打印在网上填写完成的《出国留学申请表》一份和网上报名系统

自动生成的空白的《单位推荐意见表》一份。打印出的《出国留学申请表》须经本人签字有效。《单位推



荐意见表》须由单位负责人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 

    所有申请材料一经提交，概不退还。 

 

    （3）2007 年 3 月 31 日前，昆士兰科技大学将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通过其初审的人员名单（包括姓

名、专业）以及每名被推荐人选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4）国家留学基金委将根据其要求对昆士兰科技大学推荐的人选进行进一步的评审，并将在 2007 年 5

月中旬前向昆士兰科技大学提供复审结果。 

    （5）2007 年 5 月底，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昆士兰科技大学将共同公布奖学金的最终录取结果。 

    （6）成功的申请人将在 2007 年 7 月中旬开始在昆士兰科技大学进行硕士/博士学位的学习。 

    根据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的有关规定, 申请人应在递交材料的同时直接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交

纳 500 元报名评审费，请将此笔费用汇至如下地址: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总行营业部 

    户 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账 号：010 204 950 902 640 1697 

    电 话: 010-6641 3272,6641 3279 

    请在交费凭证上注明“昆士兰科技大学项目”及申请人姓名。 

    根据有关规定，正式录取的留学人员须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理

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及交存留学保证金等相关手续。留学人员在规定的留

学期间国内有关待遇按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办理。经批准的留学人员将于 2006 年 7 月派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该项目申请人员一经录取，其同时申请的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资格自动取

消；如本人选择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或不按期办理派出手续，则本项目奖学金资格自动取消。 

    四、项目流程时间表 



    2006 年 11 月 15 日 向昆士兰科技大学申请截止 

    2006 年 11 月 15 日 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截止 

    2006 年 12 月-2007 年 5 月 评审并确定录取结果 

    2006 年 7 月 被录取人员派出 

    五、留学期限及费用安排 

    被录取人员的留学期限根据所批准攻读的具体学位课程的要求确定。一般情况下，硕士学位奖学金的资

助期限为 1 年，博士学位奖学金的资助期限为 3 年。 

    在学习期间的相关学费、签证申请费、旅费及生活费（含海外学生医疗保险）将由国家留学基金和昆士

兰科技大学共同提供。昆士兰科技大学将提供全额学费。国家留学基金将负担奖学金生的一次性往返经济

舱机票、签证申请费及按中国政府奖学金标准确定的生活费（含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六、咨询方式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项目合作与咨询部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60 号 

    邮编：100031 

    电话：010－6641 3119 

    传真：010－6641 0637 

    Email：ypan@csc.edu.cn  

 

    昆士兰科技大学： 

 



    For admission and visa-application enquires, please contact: 

    Anais DUAN 段结  

    Assistant to China Representative, QUT International 

    Shanghai, 200 233 PO BOX 235 -028  

    Tel: 86-21-6439 9848 

    Mobile: 1362 188 0977 

    Fax: 86-21- 6439 9847 

    E-mail: qutchina@qut.edu.au  

    Website: www.qut.edu.au 

 

    For submission of applications enquires, please contact: 

    Wendy Levkovich or Noela Day 

    Client Services Officers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ent Business Services 

    Email: qut.intadmission-e@qut.edu.au  

    Phone: 61-7-3864 8540 or 3864 8539 

    Fax: 61-7-3864 3529 

    CRICOS No. 00213J 

 

    For academic enquires, please contact:  

    Michelle Norman 



    Research Admissions and Enrolment Officer 

    Research Students Centre 

    Email: research.enrolment@qut.edu.au 

    CRICOS No. 00213J 

 

 

附件: 昆士兰科技大学优势学科 


